
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项目代码：2017-441900-54-01-812650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建消审字〔2026〕第 0042 号

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

东莞市轨道一号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建

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

等法律法规，你单位向我局报送了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 1号线一期

工程滨江体育馆站 B号出入口改造工程项目的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

计审查资料，设计单位为广东省重工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、中铁二

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该工程位于东莞市万江区鸿福西路与坝

翔商业街交叉路口偏北侧，总建筑（或改造）面积 1044.13 平方米，

总装修建筑面积 1044.13 平方米，建筑保温材料有/（此地下通道项

目不涉及保温隔热做法），建筑概况详见附表。

根据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第二十四条

以及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》第五条规定，依据该

工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广州市市政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对

该工程消防设计文件（施工图）出具的消防设计审查意见（《特殊

建设工程施工图消防设计文件技术审查报告》，编号：

17-252-6Z-BK），经程序性审查，意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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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该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合格。

二、工程建设中使用的消防产品应选用具备消防产品市场准入

要求的合格产品。

三、该工程竣工后，你单位应当依法向我局申请消防验收，未经

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，工程不得投入使用。

四、该项目消防设计文件以广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设计文件管理系统中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为准。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

计内容，建设、设计、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；确需修改的，你单位

应当重新申报消防设计审查。

五、经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检查，若

发现经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仍存在违反《建设

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规定需要执行的规范条文的

情况，由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图审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依法

承担责任。

六、未尽事宜，建设、设计、施工单位应按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

消防技术标准执行。

七、本意见书不作为申报场所所在建筑为合法建筑的证明，如有

涉及违法建设等行为，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6年04月20日 



附表：

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 1号线一期工程滨江体育馆站 B号出入口改造工程建筑工程概况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建消审字〔2026〕第 0042 号

耐火等级 层 数 高度（m） 建筑面积（㎡）单体建筑

名称

结构

类型

使用性质

（功能及建筑类别）
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消防 规划 地上 地下

消防设施设置情况

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

1 号线一期工程滨江

体育馆站 B 号出入口

改造工程

地下钢筋混

凝土框架

本次改造工程位于车站大

里程端南侧，为车站 B号出

入口。消防控制室设于车站

地下一层（站厅层）公共区

小里程端位置。

/ 一级 / 一层 / / / 1044.13

室内外消火栓系统、火灾自动

报警系统、疏散指示标志、消

防应急照明、防烟系统（机械

防烟）、排烟系统（自然排烟）、

灭火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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